
  常宝菱废炉渣、废砂、吸尘粉竞价销售及具体要求
竞标、中标单位必须按以下要求执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：全年废炉渣、废砂、吸尘粉（2026.3.2-2027.2.28）约320吨左右，具体数量以实际过磅数为准。

二：价格：          元/吨（含税13%）。

三、结算方式：带款提货。

四：中标后到常宝菱现场车间的指定位置清运，由常宝菱提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。若中标单位没按上述要求及时清运，常宝菱有权终止此项业务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费用均由中标单位承担。

五：中标单位人员在常宝菱现场清运时，必须穿戴好劳保用品，如没按要求穿戴好劳保用品，则每人违反一次，罚款100元，罚款从提货款中扣除。中标单位人员必须服从常宝菱现场人员的指挥，常宝菱配合中标单位人员将废炉渣、废砂、吸尘粉装上中标单位车辆。

六：中标单位清运时，必须杜绝现场车间发生脏、乱、差现象，如有违反，一切责任由中标单位承担。在清运过程中，若因中标单位责任发生设备、人身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费用均由中标单位承担。

七：中标单位清运时必须遵守常宝菱的厂纪厂规，如中标单位私自夹带常宝菱物资出厂，一经发现，第一次警告，再次发生常宝菱将罚款与物资等值的现金，罚款从提货款中扣除，并常宝菱有权终止此项业务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费用均由中标单位承担。

八：中标后双方签订全年购销合同。

九：竞标单位必须在江苏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并具有处理废炉渣、废砂、吸尘粉资质，如不在江苏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或不具有处理废炉渣、废砂、吸尘粉资质的不予投标，即便投标中标后也作为废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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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投标单位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投标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

